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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外教发〔2021〕32 号

重庆外语外事学院
关于印发《重庆外语外事学院课表编排

管理办法》的通知

各二级学院（部）、处（室、中心）：

《重庆外语外事学院课表编排管理办法》经 2021 年 6 月 17

日第 8 次校长办公会审议通过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

重庆外语外事学院

2021 年 6 月 28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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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庆外语外事学院课表编排管理办法

课表是学校组织、安排教学，实施专业教育的基本依据，它

是组织实施教学计划和落实开课计划的制度化表格。为确保全校

教学工作正常运行，建立合理而稳定的教学秩序，保证课程表编

排的科学性，特制定本办法。

第一章 编排课表的原则

第一条 课表是学校根据教学任务向教学人员和学生下达教

学时间和教学地点安排的文件，任何部门和个人未经教务处批准

不得擅自变更，也不能随意增减课程学时。

第二条 课表除必须严格按培养方案规定的课程、学时数等条

件编排外，还要遵从教学规律，考虑任课教师和学生每天教与学

的承受能力，以及教室容量、实验室的最高承受能力、课程性质

等。在排课中应遵循以下规定：

（一）一周中每天的排课时间应尽量均等，不允许某天排课

过满，某天不排课，或上午空堂只排下午。

（二）上午应安排理论性较强的基础课程和主干专业课程，

下午应安排一些教学活动和较易理解的课程，如实验课，体育课，

选修课等。

（三）尽量做到难易课程搭配，避免时轻时重，以使学生学

习负担均衡。

（四）同一门课程排课时要有适当的间隔，以便学生有时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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复习消化理解知识，从而保证有较高的教学质量。

第三条 各教学单位与教务处之间要相互配合，教务处在尊重

各教学单位意见的基础上排课，规定好各教学单位的排课时间、

步骤，在不违背排课原则的情况下，充分考虑教师的合理要求，

若因条件限制不能满足时，任课教师应该服从整体安排，各教学

单位要服从学校大局，保证在教务处规定的时间、步骤内完成课

表编排，以确保教学活动的正常进行。

第二章 编排课表的程序

第四条 每学期第十周，各教学单位应根据培养方案编制下学

期教学任务书，由各教学单位领导审核签章后上报教务处。

第五条 教学任务书经教务处领导审查合格并签章后，上报分

管教学的校领导审核并签章，然后下发给各教学单位安排下学期

教学实施计划。

第六条 新学期开课前一周内，各教学单位将编制的正式课表

上报教务处，经审查合格后，由各教学单位将课表下发至任课教

师和学生班级。

第七条 新学期第一周，课表运行中若发现问题或不适当之

处，各教学单位可报教务处批准后进行适当调整。为确保课表稳

定，从第二周开始，应严格控制课表调整。

第三章 附则

第八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执行，原有的相关规定同时废

止，由教务处负责解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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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庆外语外事学院办公室 2021 年 7 月 1 日印发


